
     全國補習班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段 72號 9樓之 16(02)2361-1677 

106 年 度 地 政 士 (代 書 )普 考 土 地 法 規 考 試 試 題 解 答  

※民法概要、土地稅法、土地登記實務   老師詳解 請上全國補習班網站 

我們的網址：http://chenkuo.com.tw (網站搜尋〝全國補習班〞) 

一、某甲為台裔美國人，不具我國國籍，其父某乙所有位於某縣非都市山坡地保育區一筆林業用地，

嗣後某乙不幸於民國 106年初過世。請問:某甲擬繼承取得該筆土地，應檢附何種文件申辦登記?又某

甲繼承取得該筆土地，可否永世持有?其理由為何?試說明之。(25分) 

答：(一)某甲辦理繼承登記，應檢附之文件：(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 

1.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2.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另依題示，某甲不具我國國籍，即屬

外國人，某甲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如有部分繼承人為會同辦理繼承登記，申請登記為全體

繼承人公同共有時，未能會同之繼承人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                                       

3.繼承系統表。 

4.遺產稅繳 (免) 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5.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6.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二)依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一、林地。二、

漁地。三、狩獵地。四、鹽地。五、礦地。六、水源地。七、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同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移轉，不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但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售

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其標售程序

準用第七十三條之一相關規定。」依題示，某甲不具我國國籍，即屬外國人，其父某乙所有林業用地

屬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之土地，但依同條第 2 項規定，該

林業用地得為繼承取得，僅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售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所以不能永世取得。 

詳見全國地政士猜題大全土地法規第 10 題第 3-17,第 3-18 頁，土地登記實務第 38 題第 4-78 頁 

二、按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出租耕地徵收時須以所有人之徵收價定額補償承租人，其內容為何?如

何規範是否有違憲法保障財產之意旨?請申論其理由。(25分) 

答：(一)徵收出租耕地對於承租人之補償：（平均 11）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除由政府補償承

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

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補償承租人之

地價，應由主管機關於發放補償或依法提存時，代為扣交。」析言之，其補償如下： 

1.由政府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 

2.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 

3.補償承租人之地價，應由主管機關於發放補償或依法提存時，代為扣交。 

（二）評析： 

1.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人而言，係為特別犧牲，國家自應給予合

理之補償，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始符合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2.耕地租賃權因物權化之結果，已形同耕地之負擔。立法機關審酌耕地所有權之現存價值及耕地租賃

權之價值，採用代位總計各別分算代償之方法，將出租耕地上負擔之租賃權價值代為扣交耕地承租

人，以為補償，其於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保障，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79號解釋認為：「尚不生侵害

問題。」 

3.惟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顯有變遷，為因應農地使用政策，前述為保護農民生活而以耕地

租賃權為出租耕地上負擔並據以推估其價值之規定，已不合時宜，故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79 號解釋認

為：「應儘速檢討修正，以符憲法意旨」。 

詳見全國地政士猜題大全土地法規第 35 題第 3-66 頁、第 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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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直轄市之都市計畫文小用地於辦理土地徵收後，僅開闢簡易球場試用，嗣因少子女化而檢討無

設校需求，該市政府是否得向內政部申請撤銷徵收或廢止徵收?請依相關規定詳述之。(25分) 

答：(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第 1、第 2 項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

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

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

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

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依題示，文小用地徵收後僅開闢簡易球場使用，嗣經檢討無設校需求，市政

府可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

之必要」廢止徵收。 

(二)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故，前述廢止徵收，市政府應向內政部申請。 

詳見全國地政士猜題大全土地法規第 60 題第 3-129 頁、第 3-67 頁 

四、某甲未領有任何證照，卻多次代理他人申辦買賣登記案件，於 106年 1月 2日向地政事務所乙辦

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案件，2個月後，經乙辦理實地抽查，發現某甲涉實際資訊申報

不實，經陳報該管直轄市政府，則某甲將遭到如何裁處？試依地政士法規定述明之。(25分) 

答：(一)依題示，某甲未領有任何證照，卻多次代理他人申辦買賣登記案件，依地政士法第 49 條規定：

「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 另依題示，某甲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案件，設有申報不實，依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

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同法第 51 條之 1 規定：：「地政士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詳見全國地政士猜題大全土地法規第 73 題第 3-160 頁、第 161 頁 

 


